
 

 

 

 

 

 

 

 

 

 

 

 
 

 

 

 

 适用性
 本条款连同其他相应的服务文件适用于附件 所列 集团公司 Signify 的法律实体就特定软件服务发出的要约、对该等服务的订阅及其访问和使用，

但工作说明书中另有规定的情况除外。 指直接向 获取订阅，或作为订阅的受让人间接获取订阅的组织，或就本条款第 节目的而言，指 

已向其发出订阅要约的组织。本条款所使用的术语定义见附件 。个人可代表客户接受本条款。 未接受这些条款的客户或授权用户无权访问或使用软件服务。

 

 附加条款
 客户居住地国家 地区特定条款（如有）应适用。

 与软件服务相关的特定条款（如有）应适用。

 所有与软件服务相关的， 提供的额外安装、调试、维护、支持等服务（现场或远程），或特定产品的供应，均应适用 销售条款。 销

售条款、特定条款和本条款分别适用于每一项产品、服务或软件服务，而非适用于整个系统。 不会就整个系统承担义务或授予任何权利。

 客户的条款和条件不适用。

 

 要约 订单
若 向客户发出要约，客户应在 天内接受该要约。在客户接受要约之前， 可随时修改或撤回该要约。客户的订单仅在 书面确认后方具

有约束力。 

 

 的责任
 对于非本地部署软件服务的订阅，在订阅期内， 将运用商业上合理的努力依照服务文件提供软件服务，包括：

 遵守服务等级（如服务文件中已规定）。

 根据服务文件维持适当的安全保障措施，以确保客户信息和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和保密性。

 对于本地部署软件服务的订阅， 仅授予客户在订阅期内，依据适用的服务文件使用该等软件服务的非独占、可撤销且有限的使用权。

 将运用商业上合理的努力，采用普遍认可的行业工具和实践，依照服务文件提供不含任何恶意代码的软件服务。

 告知或确认的任何关于软件服务的激活或交付日期均为预估日期，且不具约束力。 对交付延迟的情况不承担任何责任，也不会因此而违反其义

务，但前提是 要运用商业上合理的努力遵守该等日期。若发生延迟， 应根据延迟的原因，运用商业上合理的努力在合理期限内交付或激活

（视情况而定）软件服务。若 未能履行此义务，则客户唯一的补救方式为终止该未交付或未激活部分的软件服务的订阅。 

 

 的权利
 在不限制前述规定的前提下， 有权：

 监控和核查客户对订阅的遵守情况。

 在客户超出服务文件中规定的任何使用量、数据使用量和 或数据交换限制时，收取额外费用或暂停软件服务。

 依赖于客户信息的质量、完整性和准确性。

 终止或变更对软件服务没有实质影响的功能或特性。

（自动）更新软件服务。本条款适用于所有更新，但 就该等更新另有规定除外。 

 自由使用反馈。 

 禁止客户使用特定的电子邮件服务或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注册账户。 



 客户的责任
 客户责任：

 遵守所有适用于访问或使用软件服务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包括出口管制法律法规。

 确保其授权用户遵守服务文件（特别是本条款第 节）。

 安装软件服务，并集成和使用软件开发工具包 及应用程序接口 。

 遵守适用于第三方材料的任何第三方条款。

 自担风险使用非 应用程序和数据（包括与第三方共享该等数据），同时确保遵守所有适用法律（包括隐私法规）。

 对软件服务和服务文件保密。

 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以防账户和软件服务遭受未经授权的访问和使用。

 在发生任何安全事件时立即（且务必在 小时内）通知 。

 备份客户信息。

 遵守服务文件中的（技术）要求。

 设置和使用账户。

 客户不得，并应确保其授权用户不得：

 将数据或软件服务用于其预期专业用途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包括任何非法活动。

 对软件服务进行任何修改或修复。

 在软件服务中上传任何非法数据或内容，或上传未获得所需权限或许可的数据或内容。

 复制、再现、修改软件服务或文档，或据此创作衍生作品。

 对软件服务进行逆向工程或推导其源代码或算法原理，但适用法律允许的情况除外。

 解码、解密、移除、规避或消除软件服务中的任何（使用）限制、安全措施或其他保护措施，或向软件服务注入恶意代码，但适用法律允许的情况除

外。

 以任何方式实施可能导致软件服务或其任何衍生作品需按开源软件许可条款进行许可的操作。

 客户保证其已获得所有必要的同意、许可和授权，可使用与软件服务启用或使用相关的数据及任何产品（包括软件）。

 客户不得依赖软件服务或数据运行高风险应用。

 

 授权用户的使用规则
 授权用户必须仅根据客户的订阅（包括本条款第 条所述的客户责任）使用软件服务。

 

 协助
 客户必须通过以下方式协助 提供软件服务，例如：

 更新或更换软件服务的部分内容。

 提供合适的网络以便 交付软件服务。

 提供技术能力较强的员工，为 提供支持。

 向 提供警报或错误信息。

 在软件服务不符合要求或发生安全事件时提供协助。

 

 转让
 客户可将其订阅转让给第三方（ 受让人 ），但须满足以下条件：

 客户仅能转让完整订阅，且转让须满足该订阅的预期特定目的和用途。

 客户与受让人须在转让后 天内根据服务文件中的指示通知 （通知须包含受让人对于接受适用服务文件的书面确认），并协助 

完成转让手续。 

 一旦 收到并完成前述通知的内部处理，所有相关数据即被视为受让人存储的数据。客户必须确保其客户个人数据 不再存储于软件服务中。

 在转让前，客户因任何事件而对 产生的赔偿义务，在转让后持续有效。

 若违反本节规定的任何义务， 有权宣告该转让无效。

 

 数据保护法律
 双方须在本条款项下各自责任范围内，遵守所适用的数据保护法。

 控制者：若 作为控制者处理个人数据，其行为须符合 的隐私声明。

 处理者：若 作为处理者处理任何客户个人数据，其行为须符合 的数据处理协议及适用的数据处理计划。



 数据
使用目的。Signify 及其关联公司可通过根据本条款允许访问和使用的软件服务，收集、处理、生成和/或存储数据。客户及该等软件服务的所有用户特此授予 

Signify 及其关联公司、供应商或分包商永久的、不可撤销的、免版税的、可再许可的、全球性的数据使用权（客户个人数据除外，该等数据的使用受第 10 节约

束）的使用利，以将数据用于： 

 遵守适用法律或履行订阅或服务文件中关于软件服务或任何相关活动的义务；

 提供维护或支持，包括其产品、软件服务和服务的错误或漏洞识别、诊断、检测及纠正；

 向客户提供其产品、软件服务或服务的性能信息（如报告或分析）；

 改进或开发软件服务、新产品、软件、功能或服务，或相关使用实践或产品；

 通过非 应用程序访问该等数据，或应客户要求向（其他）第三方提供（须遵守 设定的任何附加条款和条件）；

 出于任何合法目的，将数据与其他数据合并、汇总或汇编，并创建数据的知识产权 或衍生作品，或修改、改编数据；

 出于下列目的与任何第三方共享该等数据（单独或与其他数据合并）（第  节规定的情形除外），但须确保该等数据经过匿名化处理：

 出于上述第 至 节所述的任何目的向第三方（包括客户及潜在客户）提供信息（包括报告与获得的见解）； 

 出于上述第 至 节所述目的，但前提是该等第三方受制于不低于本第 节所规定限制程度的条款与条件；以及 

 用于任何其他产品、软件或服务。 

 用于所适用的法律未禁止的任何其他目的。

 对数据的可用性、准确性、完整性、可靠性或及时性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服务文件中另有规定的情况除外。

 用户资格。若软件服务符合 或其任何关联公司供应的任何联网产品相关服务的资格要求，且该软件服务在欧盟境内提供，则第 至 条适用。

 若客户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如客户的任何授权用户）符合该等联网产品或相关服务用户的资格要求，客户须确认并同意：

 其作为该等用户的代表，依据《数据法案》对 行使用户权利；

 在 要求时，客户应作为联络点；

 其将及时协助 处理与该等权利相关的任何请求或索赔；以及

 客户向 声明并保证，其已获得所有该等用户的授权，可代表用户行使上述职能并采取相关行动。

 接受这些条款即表明，各授权用户确认并同意（若其符合软件服务用户的资格要求）：

 客户（或其继承人或受让人）将作为用户代表，依据《数据法案》对 行使用户权利，并在 要求时作为与 的联络点；以及

 其接受 、 关联公司及供应商和分包商就数据在本条款项下享有的所有权利。

 客户保证，其仅会在第三方接受本第 条的前提下，向符合用户资格的第三方提供对软件服务的访问权限。应 的要求，客户将向 提供该

等接受的证据。

 数据访问请求。 在遵守适用的一般性数据通知或（如适用）相关特定数据通知所规定要求的前提下，客户及任何软件服务用户可为其自身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向 提出请求，以访问下列数据： ）与软件服务相关的相关服务数据和 或与软件服务作为相关服务相联系的互联产品的产品数据；以及 ）符合可   随时

获取数据的条件。对于任何此类请求，客户或相关用户应向 提供识别其自身、相关用户或第三方所需的任何信息，或 在合理范围内要求的信息；

并且在 提出进一步请求时，应提供 为评估客户、该用户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有权访问该等数据所合理要求的任何补充信息。 

一旦 确认有权获得所请求的访问权限， 将根据适用的通用数据公告或相关的特定数据公告提供访问权限；且若该等数据的访问涉及第三方，则该第

三方须按 的合理要求签订关于该等数据访问的协议。

 

 不符合情形 免责声明
 若软件服务存在任何不符合第 节规定的情形，唯一的补救措施为：

 将根据服务文件中针对该不符合情形规定的服务等级（如有）进行纠正。

 若不符合情形没有适用的服务等级， 将在合理时间内运用商业上合理的努力纠正该不符合情形。

 若 未能纠正不符合情形，客户可终止受影响部分或功能的软件服务的订阅。

 对于本地部署软件服务， 的补救义务限于软件服务激活后 天内。

 不保证软件服务将不间断运行、适合特定用途或无缺陷或错误，并且排除就此及任何不符合情况所产生的任何救济：

 计划性停机（包括维护、更新和维修）；

 客户或授权用户违反服务文件的任何内容；或

 对于软件服务，客户未持有有效订阅、未支付所有到期款项和 或未实施 提供的所有更新。

 免费提供的软件服务系按 现状 和 可用性 提供，不附带任何形式的保证或支持。

 在强制性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 及其关联公司和供应商不就软件服务的不符合情形作出任何其他保证，亦不承担其他义务或责任。

 

 第三方材料
 软件服务可能包含和 或依赖于第三方材料的可用性和正常运行：

 有关该等第三方材料的提供或使用条款的规定可能取代本条款的部分内容。

 除非服务文件中另有明确规定，否则即使被标注为 兼容 或 已认证 等， 对第三方材料也不承担责任或义务。根据请求， 将：

（）识别第三方材料及客户必须遵守的相关条款；以及（ ）在允许的情况下，向客户提供该第三方就该等第三方材料所授予的保证（如有）。 

 

 非 应用程序及与第三方共享的数据
 客户可以将非 应用程序与软件服务或依据第 条之请求所访问的数据结合使用，但：

 不提供对该等非 应用程序的支持；

 即使被标注为 兼容 或 已认证 等， 对非 应用程序或该等数据的任何使用也不承担责任或义务；以及

 可审核或核查客户在软件服务中使用非 应用程序或该程序相关数据的情况。

 

 价格 支付
 客户须在发票日期后 天内按相关服务文件约定的价格或费用向 付款，不得进行任何抵扣或（税费）代扣。

 若发生逾期付款：

 户须按适用法定利率支付所有到期款项的利息，如果没有法定利率，则应根据 场标准确定的利率计算利息。

 客户须向 支付因催收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律师费。

 价格上涨。若遇以下情形， 可调整价格：

 提供软件服务的单项成本变动超过 ；

 任何关税、税费、征费等的征收、颁布、采用或修改直接或间接影响软件服务；

 选定的最新生产者价格指数较 个月前发生变化；

 自适用服务文件签订之日起，外币与欧元的汇率变动超过 。

 客户须偿付 因变动产生的所有成本和费用。



 税费
 所有价格均以服务文件指定的币种表示，且不含任何税费。

 客户须承担全部税费， 可将税费计入价格或单独开票。

 除非政府机构要求，否则客户不得从服务文件项下的付款中扣除任何税费。

 如客户被允许从付款中扣除税款，则应将应付给 的金额相应提高，以涵盖该等额外税款。 收到的净额须等同于未扣税时的金额。

 

 知识产权
 权属。软件服务及服务文件的 归 、其关联公司、许可方或供应商所有。

 知识产权 索赔。若发生 索赔：

 客户须立即通知 ；以及

 若 认为软件服务或客户依服务文件使用软件服务的行为侵犯第三方 ， 可自行选择：

 为客户争取继续使用该等软件服务的权利； 

 修改该等软件服务使其不再受该 索赔的影响；或 

 暂停或终止客户的订阅，并就受影响的软件服务部分退还客户已支付的相应费用。 

 诉讼。若知识产权索赔导致针对客户的任何法律诉讼，且有管辖权的法院最终裁定客户依照服务文件使用由 提供的软件服务构成对任何第三方

知识产权的单独且直接的侵权， 将就该等法院最终裁定的损害赔偿向客户予以赔偿，但前提是客户：

 特此授予 完全且排他的权限（由 自行选择并承担费用），以和解或主导该 索赔的辩护事宜；

 协助 ；

 不得就该 索赔达成任何和解；以及

 仅对其已批准的成本或费用向客户予以赔偿。

 除外条款。对于下列原因导致的 索赔， 不对客户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遵循客户信息，或因客户或代表客户所作的任何更改而产生的情况；

 客户或任何授权用户违反服务文件；

 在制造、测试或应用过程中使用该等软件服务的任何组合、方法或工艺；

 遵循相关行业标准所致。

客户必须就该等知识产权索赔对 予以赔偿，但条件是： 收到该等知识产权索赔，须及时通知客户；且 已根据客户的请求授

予客户解决或主导该等知识产权索赔抗辩的权力。 

 本节知识产权条款规定了 就知识产权索赔所承担的唯一义务。

 

 暂停 终止
 如出现以下情形， 有权在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下中止或终止订阅：

 客户或任何授权用户违反服务文件；

 法律或法规或相关监管机构要求暂停或终止订阅；

 认为需要暂停或终止订阅，以便保护其自身和 或客户的系统；

 软件服务因第三方材料或不可抗力而受阻；

 初始订阅期已自动延长，且包含合理通知期；

 相关服务文件规定的情形；或

 订阅免费提供给客户。

 非 应用程序提供商违反了 的开发者门户条款（见 ）和 或与其约定的任何其他条

款和条件。

 

 终止的后果
 订阅终止后：

 客户自即刻起不再被允许使用该软件服务。

 客户须立即支付所有到期款项。

 服务文件中约定在订阅终止后继续有效的条款应仍然有效。

 客户须立即删除 的所有保密信息。

 

 责任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 、其关联公司及其各自的供应商：

 对于订阅、软件服务和 或服务文件项下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从属、特殊、附带或间接损害（如数据丢失、利润损失、收入损失），不向客户、客户

关联公司、客户代表、授权用户或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责任（无论该等索赔或诉讼是基于侵权、合同、保证、过失、严格责任、违反法定义务，或任何

其他法律理论或诉因），即使已被告知可能会发生此类损害。

 在发生不可抗力或免费提供软件服务的情况下，对任何法律理论或诉因概不承担责任。

 对于因订阅、软件服务和 或服务文件而产生或与之相关的任何及所有索赔或诉讼，将对客户、客户关联公司、客户代表、授权用户或任何第三方的

总责任上限，将限于客户就相关订阅已支付给 价款的最高 。

 及其关联公司不对因软件服务使用、交互或集成导致的任何产品故障、失效、损坏或性能问题承担责任。

 及其关联公司不对任何授权用户个人承担责任（无论是基于合同、侵权行为还是其他方面）。本条款（含其他服务文件）项下的任何权利、索赔

或补救仅可由客户行使，任何授权用户均无权直接向 提出索赔。

 

 赔偿
 客户须赔偿 、其关联公司及各自的供应商因下列情形遭受的索赔：

 客户或任何授权用户违反服务文件；和 或

 由授权用户或是与客户或授权用户使用软件服务有关的任何第三方提出的索赔。

https://www.developer.interact-lighting.com/


 通用规定
 可不时对服务文件进行修改，该等修改自生效日起适用于所有软件服务和订阅，或由 自行决定，仅适用于特定的软件服务和订阅。若服务文

件（文档或隐私声明除外）的变更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且与本地部署软件服务的更新无关，则 应将此类变更告知客户。若客户在收到通知后 天内以

书面形式告知 其反对此类变更，则原始服务文件将持续有效至当前订阅期结束。若客户继续使用软件服务而未按照上述规定向 发出反对通知，

则视为客户同意此类修改。

 保留通过软件服务和电子邮件向客户和授权用户发送通知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与订阅和 或软件服务相关的通信（例如，软件服务性能、故障、使

用情况和警告的更新、此类条款的修改、订阅更新或升级）。客户和各授权用户确认并同意作为订阅的一部分接收此类通信。

 若客户通过从 应用商店下载包含软件服务或其任何部分的移动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获得对软件服务（或其部分）的访问或使用 

权，或是在 设备上使用应用程序，则客户确认其已阅读、理解并同意以下与 有关的通知。这些条款仅适用于客户与 ，而与 无 关，

且 不对软件服务或其内容负责。 没有任何义务为应用程序提供任何维护和支持服务。若应用程序不符合任何适用的保修要求，在适用法律

允许的最大范围内， 对该应用程序没有任何保修义务。 不负责处理客户或任何第三方提出的与应用程序或客户拥有和 或使用应用程序之行为有 

关的任何索赔，包括： 产品责任索赔； 关于该应用程序未能符合任何适用法律或监管要求的任何索赔；以及 基于消费者保护或类似法律提出的索赔。

对于任何第三方声称应用程序和 或客户拥有和使用应用程序之行为侵犯了该第三方知识产权的索赔， 不负责调查、辩护、和解和责任解除。 和 

的子公司是本条款的第三方受益人，客户接受本条款后， 将有权（并将被视为已接受该权利）作为第三方受益人对客户执行本条款。 

 可在无需通知客户或获得客户同意的情况下，转让或委托其在订阅或任何服务文件项下的任何权利和义务。在遵守第 节的前提下，客户未经

事先同意，不得转让或委托其在订阅或任何服务文件项下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订阅及服务文件受附件 所约定的适用法律管辖。法律诉讼只能提交至附件 所列的管辖地。若客户的居住国家 地区未在附件 中列出，则 将指

代 ，其专属管辖地为荷兰阿姆斯特丹。若附件 与适用的工作说明书中关于 集团公司的法律实体、管辖法律或管辖地的规

定存在任何差异，则以工作说明书中的规定为准。

 若任何服务文件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则将应用以下优先级排序： 工作说明书； 已确认订单； 报价； 文档； 国家 地区特定条款

和 本条款。对于 ，以 可能适用的任何特定条款和条件为准。客户的订阅购买行为不以任何未来功能或特性的交付为条件。

 适用的服务文件构成与订阅相关的完整协议，并取代先前的所有非正式协议。

 客户必须在导致索赔的事件发生之日起 天内以书面形式将索赔事宜告知 。任何与索赔有关的诉讼均必须在通知之日起 年内提出。所有其他

索赔将无效。

 若发现服务文件的某项规定无效或无法执行，其余规定仍将适用，并且条款的当事方将以尽可能接近原始意图的条款替代该条款。



附件 定义 
 用于访问和使用客户所订阅软件服务的用户账户和 或凭证。

 直接或间接由一方拥有、控制、与一方共同控制或控制一方的实体，其中控制是指某实体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另一实体超过百分之五十

的股份或代表该实体决策权的所有者权益。 

  指删除或不可逆转地更改任何个人数据。

 应用程序接口（包括其文档）。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的规定，以及包含个人数据保护规则的其他适用强制性法律。

 定义见第 节。

 指 在合理情况下可能需要客户提供的任何支持、合作，包括提供具备技术能力的人员、访问权限、工具、设施、信息或其他在具体情境下所需

的协助。

 已为其创建账户的个人、组织或法律实体。

 附件 所列的条款，其中包含特定国家 地区就软件服务对本条款的例外规定或补充。

 通过使用软件服务而收集、处理、生成和 或存储的数字化存储信息。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 年 月 日颁布的关于公平访问和使用数据的统一规则的法规 ，以及可能会不时修订的修

订法规 和指令 （《数据法案》）。

  作为处理者，处理客户个人数据（作为软件服务的一部分）的适用条款和条件（如有）（见

）。 

  载明以下详情的适用计划（如有）（见 ）： 客户个人数据的类型； 将由 

和 或其关联公司（或其各自的分包商）处理的数据主体的类别； 处理客户个人数据的目的和持续时间；和 或 可能对客户个人数据进行国际传

输的情况。

   由 提供或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与软件服务有关的文档和说明（例如：用户手册和说明、设计指南、软件服务规范说明书和产品数据表），所有

上述文档均可由 不时更新。

  的软件服务生命周期终止政策（见 

）。

 客户向 提供的与软件服务相关的任何意见、建议或任何其他材料（相关权利）。

 任何超出 合理控制范围的事件（无论其在相关服务文件发布时是否可预见），导致 或其供应商或软件服务所依赖的其他第三方无

法合理履行各自的义务，包括天灾、自然灾害（包括地震、雷击、飓风、洪水或火山活动或极端天气条件）、流行病、大流行病、罢工、停工、战争、恐怖主

义、政治或民间动乱、暴动、肆意破坏行为、全行业短缺、工厂或机械故障、电力供应故障或中断、网络攻击和黑客入侵。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

 适用的通用数据公告（见 ）。

 软件服务的使用或故障可能导致死亡、人身伤害或环境破坏的应用或活动。

 指 为   、其附属公司及其供应商及其员工、代理人、继任者和受让人进行抗辩并使其免受所有损失、责任、成本和费用之损害。

 专利、实用新型、已注册和未注册的设计、版权、数据库权利、商标、域名、商业秘密、专有技术、半导体集成电路 拓扑权利以及上述任一项

的所有注册、申请、续期、扩展、组合、分割、延续或重新发行。

 任何第三方声称软件服务（或其任何部分）侵犯该第三方 的索赔。

 定时炸弹 、 蠕虫 、 病毒 、 特洛伊木马 或类似代码。

 互联网、内联网、电信网络、有线网络、无线网络或连接到软件服务或由软件服务使用的其他通信基础设施。

 与 提供的一项或多项软件服务或产品交互操作，但 未将其作为工作说明书的一部分提供给客户的任何网络、移动

端、云端、离线或其他软件应用程序、功能、产品或服务或咨询服务，例如由第三方开发或由第三方为客户开发的应用程序。

 ：指在客户所在地和 或由客户及 或授权用户控制或代表其控制的服务器或其他设备上实际安装的软件服务。

 指根据开源许可条款授权的软件，该等条款将以下列条件作为使用、修改或分发作品的前提： 提供源代码或其他适于修改的材料； 授予创作

衍生作品的许可； 在衍生作品或随附文档中复制特定声明或许可条款；或 就该作品或包含、结合、依赖或以该作品为基础的任何作品，在知识产权方面向

任何一方授予免版税许可。

 代表客户处理的任何个人数据。

 的《客户、消费者和其他商务人士隐私声明（见 ）。

 的销售条款（见 

 的通用安全声明（见  ），以及由 

自行决定提供的与软件服务（或软件服务所属系统）有关的任何特定安全声明。 

  与软件服务有关的这些条款、国家 地区特定条款、特定条款、工作说明书、软件服务规范说明书、安全声明、生命周期终止政策、文档、数据

处理协议、数据处理计划、隐私声明、已确认订单以及已接受报价。

  交付和 或提供的特定网络、移动端、云端或本地部署软件服务、其他软件应用程序或功能和 或 与 ，可能包括相关的托管基础设施

服务、数据相关服务（例如，与客户、用户或应客户要求与 第三方共享数据），以及 已完全根据服务文件向客户提供的其他服务和相关工具、软件和

文档。

 ：指 提供或在其网站上发布的软件服务规范。

 指 就某项相关服务发布的文件，或软件服务规范说明书中涉及该相关服务的部分，其中后者载有 根据 产品数据和 或相关

服务数据的数据法案 第 条就该相关服务提供的特定信息。

 适用于特定软件服务的特定附加条款（见   ）。

 载明有关软件服务及订阅的具体技术、商业和运营详情的文件，包括其更新版本。工作说明书可能涵盖 提供的额外安装、调试或其他

服务（现场或远程）详情，或特定产品或系统的供应详情。对于 发出的要约或报价，和 或 针对客户采购订单出具的订单确认书或确认

函，如其内容涉及软件服务，也应视为工作说明书。 

 根据适用的服务文件，在相应订阅期内使用特定软件服务的非排他性、有限权利。软件服务以使用权形式提供，并不售卖。

 客户根据服务文件约定获取订阅的期限，具体以生命周期终止政策为准。若服务文件未约定期限，则订阅期为 年，并以 年为周期自动续订。   

若软件服务作为含系统安装和调试项目的一部分提供，则订阅期自系统验收之日起算。在所有其他情况下，订阅期自 激活或交付服务（以先发生者为准）之

日起算，但另有书面约定的情况除外。

 ：产品（含或不含服务）和 或软件服务的组合，该等组合旨在作为协同单元或集成解决方案运行。

 任何政府机关当前或未来征收的所有税费（不包括对 净收入所征的税费）、关税或其他费用。

 第三方软件、数据（包括来自非 应用程序的数据）、开源软件和服务（例如：云托管服务、移动运营商提供的连接及通信服务）。

 下列原因导致的已约定服务文件的任何取消、延迟或其他变更：客户提出并经 同意的变更；适用法律、法规或行业标准的变更；紧急情况；客

户信息有误或不完整；或客户和 或授权用户违反服务文件的情形。

  客户向 提供的有关服务文件、订阅或软件服务使用的所有信息、说明和数据； 客户和 或授权用户输入软件服务的所有内容、材

料、数据和信息。

 

个人数据 、 处理 、 处理者 和 控制者 术语具有 所载之含义，而 联网产品 、 数据持有者 、 产品数据 、 即时可用数据 、 相关服务 、 相关服

务数据 和 用户 术语具有《数据法案》所载之含义。 

 

 

 

附件 实体、管辖法律和法院 
 
 

https://www.signify.com/global/legal/digital-terms/dpa
https://www.signify.com/global/legal/digital-terms/dpa
https://www.signify.com/global/our-offers/for-professionals/policies-announcements
https://www.signify.com/global/our-offers/for-professionals/policies-announcements
https://www.signify.com/global/legal/digital-terms/data-notices
https://www.signify.com/privacynotice
https://www.signify.com/global/conditions-of-commercial-sale
https://www.signify.com/global/product-security/professional-systems-and-services
https://www.signify.com/global/legal/digital-terms
https://www.signify.com/global/conditions-of-commercial-sale


 
 

阿根廷 阿根廷法律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法院 

巴西 巴西法律 巴西圣保罗法院 

加拿大 

（针对 软件 

安大略省法律

安大略省法律 

美国明尼苏达州法律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法院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法院

美国明尼苏达州法院 

 服务）   

巴拿马、萨尔瓦多、加勒比海、厄瓜多尔 巴拿马法律 巴拿马城法院 

智利 智利法律 智利圣地亚哥法院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法律 波哥大（哥伦比亚）法院 

墨西哥 墨西哥法律 墨西哥城法院 

秘鲁 秘鲁法律 秘鲁利马法院（和法庭） 

美国 

（针对 软 

美国纽约州法律 

美国佐治亚州法律 

美国纽约州法院 

美国佐治亚州富尔顿县法院 

 件服务） 

（针对 

软件服务） 

（针对 软件 

 

美国特拉华州法律 

 

 

美国明尼苏达州法律 

美国特拉华州法院 

 

 

美国明尼苏达州法院 

 服务）   

乌拉圭 乌拉圭法律 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法院（和法庭） 

 

 

奥地利 奥地利法律 奥地利维也纳法院 

比利时 比利时法律 比利时布鲁塞尔法院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法律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法院 

克罗地亚 罗马尼亚法律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法院 

捷克共和国 捷克共和国法律 捷克共和国布拉格法院 

丹麦 丹麦法律 丹麦法院 

爱沙尼亚 波兰法律 波兰皮瓦法院 

芬兰 芬兰法律 芬兰法院 

法国 法国法律 法国楠泰尔法院 

德国 荷兰法律 荷兰阿姆斯特丹法院 

 
（针对 软件服务） 

  

希腊 希腊法律 希腊雅典法院 

匈牙利 匈牙利法律 匈牙利塔玛西法院 

爱尔兰 爱尔兰法律 爱尔兰都柏林法院 

意大利 意大利法律 意大利米兰法院 

拉脱维亚 波兰法律 波兰皮瓦法院 

立陶宛 波兰法律 波兰皮瓦法院 

卢森堡 卢森堡法律 卢森堡法院 

荷兰 荷兰法律 荷兰阿姆斯特丹法院 

挪威 挪威法律 挪威法院 

波兰 波兰法律 波兰皮瓦法院 

葡萄牙 葡萄牙法律 葡萄牙里斯本法院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法律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法院 

俄罗斯 俄罗斯联邦法律 莫斯科仲裁法院 

塞尔维亚 罗马尼亚法律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法院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共和国法律 斯洛伐克共和国布拉迪斯拉发法院 

斯洛文尼亚 罗马尼亚法律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法院 

西班牙 西班牙法律 西班牙马德里法院 

瑞典 瑞典法律 瑞典法院 

瑞士 瑞士法律 瑞士苏黎世法院 

英国 英格兰法律 英格兰伦敦法院 

 
（针对 软件服务） 

  

乌克兰 乌克兰法律 乌克兰经济法院 

所有欧洲国家 地区（针对 软件 荷兰法律 荷兰阿姆斯特丹法院 

服务） 

 
  

   

所有非洲国家 地区（不包括：埃及、利

比亚、摩洛哥、南非和苏丹） 

荷兰法律 荷兰阿姆斯特丹法院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 

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荷兰法律 荷兰阿姆斯特丹法院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法律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法院 

巴林 （分公司注册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法院 

 址为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   

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法律 孟加拉国达卡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闵行区法院 

埃及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法律 埃及法院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 

印度 印度法律 印度哈里亚纳邦古尔冈法院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法律 印度尼西亚南雅加达法院 

伊拉克 （分公司注册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法院 

 址为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   

以色列 希腊法律 希腊雅典法院 

日本 日本法律 日本东京法院 

约旦 （分公司注册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法院 

 址为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   

韩国 大韩民国法律 大韩民国法院 

科威特 （分公司注册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法院 

 址为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   

黎巴嫩 （分公司注册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法院 

 址为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法律 西马来西亚法院 

摩洛哥 摩洛哥法律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法院 

新西兰 新西兰法律 新西兰奥克兰法院 

阿曼 （分公司注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法院 

 地址为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法律 巴基斯坦卡拉奇法院 

菲律宾 菲律宾法律 菲律宾塔吉格市法院 

卡塔尔 （分公司注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法院 

 地址为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   

沙特阿拉伯 （仅限向 沙特阿拉伯王国法律 沙特阿拉伯王国法院 

   

 
提供的软件服务） 

  

 
（仅限 沙特阿拉伯王国法律 沙特阿拉伯王国法院 

 
向除 

  

 
之外的任何其他法律实体提供 

  

 的软件服务）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法院 

新加坡 新加坡法律 新加坡法院 

南非 南非共和国法律 南非共和国法院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法律 斯里兰卡科伦坡法院 

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法律 中国台北地区法院 

泰国 泰国法律 泰国法院 

土耳其 土耳其共和国法律 伊斯坦布尔中央法院 

越南 越南法律 越南法院 

也门 （分公司注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法院 

 地址为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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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附件一的“适用的数据保护法”以下文取代： 

 

适用的数据保护法： 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和一般数据保

护的其他适用法律与法规，包括但不限于《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和《网络安全

法》。

「个人数据」、「处理」、「处理者」、「控制者」等词语的含义应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及

GDPR之定义相同，其中「个人数据」指个人信息，「处理者」指受托数据处理者，「控制

者」指有权自主处理数据的处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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